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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的时效性，尤其法律文件的时效性，体现在对当事人、对具体事项往往

都有严格的时间约定，规范了多方当事人在时间方面的行为，体现了法律的严肃

性和政策可操作性，得到全社会的普遍认可和遵循。 
但是我们发现，在一些科创活动中，对企业办理文件的时限很严格，而对职

能部门的履职时限约定较少，甚至对政策兑现时间约定缺失。不仅使得科创政策

履行效率降低，而且体现了公民和政府不对等的责权利。 
虽然政府也在努力改进，但是有的改进不到位，有的矫枉过正，从下述两点

可以反映。 
一、专利审查中的加快审查与普通审查： 
1、专利的加快审查，虽然对获得加快的专利，给予审查结论的时间提前了

半年至数年。 
但是现有的 77 家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，在专利快审前均增加了预审环

节，而且预审没有公示时限，使得专利的申请受理时间延长了 1-6 个月。 
而受理时间的滞后，意味着专利技术的所有权有可能因为延误而伤失，因为

根据我国《专利法》规定：“对于同样的发明创造，专利权授予最先申请的人”。 
2、专利茶馆 app 的一篇文章提及，专利加快审查制度实行以后，“未加快

审查的发明专利，授权更慢了”。这从近几年专利平均授权时长的数据统计可以

看出：2022 年 2.6 年，2023 年 3.1 年，2024 年 3.6 年，2025 年已有部分 3.4
年。   

可见，普通审查的专利审查时间不仅未减少，反而延长了，这对普通审查的

专利权人显失公平。 
有鉴于此，建议： 
专利应该全面实现当天受理申请、加速审查、加速复审的制度，并将审结时

限写入《专利审查指南》中。 
不是少数专利的加速审查，而是所有专利的审查都应加快，部分要求滞后审

查的可以例外。因为随着 AI 技术的运用，公知文献的检索越来越快，而且已经

实现了 99%以上专利的电子申请，审查队伍越来越大，片面考核数量的虚假创

新越来越少，完全具备全面快审的基础条件。 
二、科创项目中的企业申报与政策兑现： 
市级、省级到国家级的众多科创项目（包含工信、科技、市监、人社、发改

委等政府部门项目）的申报指南中，对企业的申报时间均有明确的限定，但是对

项目奖励或资助的政策落实没有具体时间公示。实践中延迟 1 年至多年的现象普

遍存在，妨碍了企业申报的积极性，使得政府的公信力受到影响。 
有鉴于此，建议： 
1、政府部门对申报项目的奖励或资助，需要明确时限，按时兑现。 
2、减少申报项目的种类，让企业将更多时间用于经营和创新，而不是疲于

申报项目。 
3、如果地方财政不足，宜减少对项目奖励或资助资金的直接发放，改用其

他更合适形式：如降低企业所得税率、减少社保缴费基数，鼓励企业多认缴所得

税、多录用新员工，让政策的社会效益得到更好的体现。 


